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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

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6月19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海证券）及相

关人员分别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行政监

管措施事先告知书》（详见公司2020-048号公告）。 2020年9月11日，江海证券及相

关人员分别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对江海证券有限公司采取限制业务措施的决定》

（中国证监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0〕50号）的主要内容如下：

经查，中国证监会发现江海证券在开展债券投资交易过程中，存在交易员资格

管理及交易行为管控不足、标的证券和对手方管理不到位、合规管理和风险控制有

效性不足等问题；开展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存在违规新增通道业务、内部管理混乱、风

险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开展股票质押业务存在业务决策流于形式、尽职调查不充分、

内部控制不健全等问题。

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第五十条、《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第十、二十三条、《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

管理办法》第六十、七十一、八十二条等规定，反映出江海证券内部控制不完善、经营

管理混乱，违反了《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 按照《证券公司监督

管理条例》第七十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江海证券采取如下行政监管措施：

1、暂停债券自营业务6个月（已持有存量债券可以卖出，不得新增买入，为防范

流动性风险而从事的必要债券交易除外，回购交易融入资金规模不得增加）。

2、暂停资产管理产品备案6个月（按规定为接续存量到期产品持有的未到期资

产而新设立产品除外，但不得新增投资，不限制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备案）。

3、暂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6个月（存续合约可以依规办理延期）。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

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对饶晞浩采取认定为不适当人选并限制有关权利

措施的决定》（中国证监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0〕51号）的主要内容如下：

饶晞浩作为江海证券债券自营业务分管副总裁，对江海证券在开展债券投资交

易过程中存在的相关违规行为负有领导责任。 按照《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七

十条、《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中国

证监会决定采取如下行政监督管理措施：认定饶晞浩为不适当人选，自行政监督管

理措施决定作出之日起两年内，不得担任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不得担任证券公司债券投资业务主要负责人职务，并限制领取2018、2019年

基本工资以外的报酬和福利等权利（公司已支付的部分应退回）。 江海证券应在收

到认定为不适当人选决定书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 作出免除饶晞浩现有职务的决

定。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

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三、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对葛新、蒋宝林、孔德志采取公开谴责并限制有关

权利措施的决定》（中国证监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0〕52号）的主要内容如

下：

葛新作为江海证券合规总监兼首席风险官、蒋宝林作为股票质押业务分管副总

裁、孔德志作为资产管理业务分管副总裁，对江海证券相关违规行为负有管理责任。

按照《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七十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采取如下行政监

督管理措施：对葛新、蒋宝林、孔德志通过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予以公开谴责，并限

制领取2018、2019年基本工资以外的报酬和福利等权利 （公司已支付的部分应退

回）。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

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公司将认真履行股东责任，继续督促江海证券严格落实监管措施决定，在巩固

前期整改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全面加强合规及风险管理。江海

证券本次被责令暂停部分业务，将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公司目前其他业

务经营正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3日

关于富国中证体育产业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之体育

B

交易价格波动提示

及停复牌公告

近期，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旗下富国中证

体育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富国体育B份额（场内简称：体育B，基金代

码：150308）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较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溢价幅度较高，2020年

9月10日，富国体育B份额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996元，相对于当日1.251元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59.55%。截至2020年9月11日，富国体育B

份额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996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

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体育B将于2020年9月14日开市起至当

日10：30停牌，自2020年9月14日10：30复牌。

为此基金管理人声明如下：

1、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

导意见》，本基金将在2020年底前完成规范整改，投资者如果高溢价买入体育

B，可能遭受重大损失，请理性投资。

2、体育B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体育B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

体育B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富国体育份额（场内简称：体育分

级，场内代码：161030）净值和富国体育A份额（场内简称：体育A，场内代码：

150307）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体育B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

担的风险也较高。体育B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

风险。

3、体育B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

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富国中证体育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

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富国中证体育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

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

现。 分级基金不保本，可能发生亏损。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

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4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江苏银行为富国旗下部分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2020年9月14日起，上述渠道开始代理销售富国

如下产品：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6751 富国互联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85 富国低碳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15 富国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641 富国绝对收益多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9149 富国绝对收益多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5176 富国精准医疗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732 富国臻选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368 富国清洁能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渠道办理开户以及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其他业

务的开通情况敬请投资者留意届时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19

公司网址：www.jsbchina.cn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咨询：

客户服务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fullgoal.com.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

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壶化股份”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5,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966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都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壶化股份” ，股票代码为“003002”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按

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

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

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为8.22元/股、发行数量为5,000万股，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

让，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6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4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10%；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4,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9月10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4,909,434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69,155,547.4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90,566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44,452.52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998,02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1,083,724.4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98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6,275.60

放弃缴款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初步配售金额

（元）

1

厦门国贸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198 1,627.56

2 蔡永太 蔡永太 198 1,627.56

3 史建伟 史建伟 198 1,627.56

4 刘宁 刘宁 198 1,627.56

5 孟欣 孟欣 198 1,627.56

6 徐合林 徐合林 198 1,627.56

7 桑培洲 桑培洲 198 1,627.56

8 杨建国 杨建国 198 1,627.56

9 郑明钗 郑明钗 198 1,627.56

10 潘伟潮 潘伟潮 198 1,627.56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92,546股，包销金额为760,728.12元，包销比例为0.19%。

2020年9月14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发行

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资大厦9层10层

电 话：010-84183174

传 真：010-84183140

联系人：资本市场岗

发行人：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4日

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丰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经证

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８２５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申万宏源证

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

人的股票简称为“翔丰华”，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８９０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有一定市值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４．６９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５００

万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由于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

行与承销特别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中位数、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进行跟投。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０

股）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１２５

万股按照

７０％

、

３０％

的比例回拨至网下、网上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５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

７０％

；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上发行数量为

７５０

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

３０％

。根据《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３８３．０９３５３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

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５００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０５１７３５１％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

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发行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２

，

４８１

，

３５７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８３

，

３５１

，

１３４．３３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８

，

６４３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２７３

，

８６５．６７

（二）网下发行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８３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所有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数量按照比例进行限售处理，限售比例为

１０％

，若不足

１

股向

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

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２５２

，

３９４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２％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０１％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８

，

６４３

股，包销金额为

２７３

，

８６５．６７

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比例为

０．０７％

。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

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之后一起划转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

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申万宏源承销保荐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８５

、

８８０８５９４３

发行人：深圳市翔丰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 、

“公司” 或“德利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000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914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联席主承销商）为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英证

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华英证券和国泰君

安以下统称为“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德利股

份” ，股票代码为“605198”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H 股

股价、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

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7.60 元 / 股，网上发行数

量为 2,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T+2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

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

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9,958,295 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51,683,042 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41,705 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316,958 元

二、华英证券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华英证券包销， 华英证券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41,705 股，包销金额为 316,958 元，华英证券

包销比例为 0.21%。

2020 年 9 月 14 日（T+4 日），华英证券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

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华

英证券指定证券账户。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

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58113000

联系地址：无锡市金融一街 10 号

2、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发行人：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4

日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惠云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惠云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云钛业” 、“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1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1842 号）。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惠云钛业” ，股票代码为“300891”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

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3.64元 /股，发行股份数量为 10,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

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

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50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7,150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8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8.50%。根据《广东惠

云钛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

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6,663.14095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20%（2,00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

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1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8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48.5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255398227%，网上有

效申购倍数为 3915.45396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年 9月 10日（T+2日）结束。具体情况如

下：

一、 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8,430,285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76,286,237.40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69,715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253,762.60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51,500,000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87,460,00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元。

二、 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

限售期为 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5,153,128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1%，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5.15%。

三、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69,715股，包销金额为 253,762.60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07%。

2020 年 9 月 14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

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69-22118641、0769-22113725

传 真：0769-22119285

发行人：广东惠云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9 月 14日

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

特别提示

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特光学”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2020〕1929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

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0,900,000股。 初始战略

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2,045,000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

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2,045,000股，约占发行总数量的5.00%。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为31,084,000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发行数量为7,771,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共38,855,000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15.41元/股。

根据《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387.77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3,885,500股）股票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7,198,500股，占扣除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1,656,500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418594%。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的重点事项，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事项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 ），于2020年9月14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

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

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本次发行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 配售

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9月1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

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

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

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

账户将在2020年9月15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

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

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

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

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

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0年9月11日（T+1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蓝特光学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

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6581，1581，8489

末“5” 位数 68527，93527，43527，18527

末“6” 位数 786224

末“7” 位数 8913356，7663356，6413356，5163356，3913356，2663356，1413356，0163356

末“8” 位数 23351986，22792592，59441300，41547990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蓝特光学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23,313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蓝特光学A股

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2019〕21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

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2019〕46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

协发 〔2019〕148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2019〕149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

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0年9月10日 （T日） 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

告》披露的320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6,003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318家网下投资者管理

5,998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为有效申购投资者，

网下有效申购数量8,534,100万股；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5个配售对象未参与申购， 具体

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应申购股数

（万股）

实际申购股数

（万股）

1 深圳市万顺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万顺通十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500 0

2 深圳市万顺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万顺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万顺通八号私

募基金

1,500 0

3 深圳市万顺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万顺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万顺通六号私

募基金

1,500 0

4 深圳市万顺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万顺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万顺通一号基

金

1,500 0

5 中山证券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500 0

合计 7,500 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股)

占有效申购数量的比

例

配售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

例

A类投资者 5,365,180 62.87% 19,037,082 69.99% 0.03548265%

B类投资者 18,000 0.21% 63,600 0.23% 0.03533333%

C类投资者 3,150,920 36.92% 8,097,818 29.77% 0.02569985%

合计 8,534,100 100.00% 27,198,500 100.00% ———

其中余股1,370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

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

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9月15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0年9月16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

日报》披露的《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

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5.41元/股，本次发

行总规模为63,026.90万元。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 本次发行规模不足10亿

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5.00%，但不

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人民币4,

000万元，本次获配股数2,045,000股，获配金额31,513,450.00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

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主承销商将在2020年9月16日（T+4日）之前，依据华泰

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缴款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投资者全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限

（月）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2,045,000 31,513,450.00 24

合计 2,045,000 31,513,450.00 24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966581

传真：021-38966500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8号保利广场E栋20层

发行人：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9月14日


